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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发电
发电单位 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签发盖章 温水木

等级 平急 ·明电 明政办发明电〔2020〕41 号 明机发 号

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做好明溪县“十四五”专项规划

编制工作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直各单位,省、市属驻明各单位：

《“十四五”县级专项规划目录清单》已经县政府同意，现

将我县“十四五”专项规划编制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编制原则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习贯

彻习近平总书记对“十四五”规划编制工作和历年来对福建、对

三明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按照全方位推动高质量

发展超越要求，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，使专项规划更好地体现时

代特色，更好贯彻国家和省、市、县发展规划部署。

二、工作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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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各有关部门要严格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《关于统一规划

体系更好发挥规划战略导向作用的实施方案》（闽委发〔2019〕

17号）精神，将专项规划限定在编制目录清单内，与县经济社会

发展总体规划同步部署、同步研究、同步编制，加强规划编制统

筹管理。主要遵循以下环节：

（一）前期研究。各规划编制责任部门要组织力量，认真做

好基础调查、信息搜集和课题研究等基础性工作，对规划中涉及

本领域和本区域的前瞻性、关键性、深层次重大问题，以及重大

工程项目、重大政策和重大改革举措开展研究论证。

（二）编制草案。县级专项规划是对发展规划中特定领域战

略任务的细化落实，应立足特定领域发展全局，突出前瞻性、针

对性、导向性和可操作性，力求目标量化、任务明确、布局合理、

措施可行、重点突出、言简意赅。主要包括前言，规划基础和面

临形势，指导思想、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，重点任务，机制保障

等文本框架。

（三）衔接协调。各专项规划应与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、

国土空间规划、“三线一单”等进行衔接。与经济社会发展总体

规划衔接的重点是，专项规划的发展方针、发展方向、总体布局、

重大政策、重大工程项目、风险防控等是否符合总体战略意图和

方向等；与国土空间规划衔接的重点是，专项规划中涉及空间布

局的内容是否符合区域主体功能定位和开发管制原则等，严格遵

循国土空间规划强制性内容；与其他相关规划衔接的重点是，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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趋势判断、主要指标和政策措施等方面是否相互协调。

（四）审查论证。专项规划送审前，规划编制责任部门应组

织论证并形成论证报告。

（五）审批发布。衔接论证程序完成后，由规划编制责任部

门上报县政府，同时提交编制说明、论证报告以及法律法规规定

的其他文件。经县政府同意后，由县政府办印发实施。专项规划

应当自批准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公布，但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或

者涉及国家秘密的除外。

在规划编制过程中，要坚持开门编制规划，问需于民、问计

于民，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听取人民群众意见建议，提高规划编制

透明度和社会参与度，必要时采取公布规划草案、举行听证会等

形式公开征求意见，综合运用现代信息技术，创新规划编制方法，

丰富表现形式。要充分发挥研究机构、社会专家等对规划编制的

辅助支持作用。

三、“十四五”重点专项规划目录和任务分工

我县确定“十四五”重点专项规划20个，重点专项规划目录

和分工如下（配合部门由牵头部门确定，专项规划编制目录可根

据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完善，必须编制的规划按程序审定后适

当增补）：

（一）明溪县“十四五”教育事业发展专项规划（由县教育

局牵头组织编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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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明溪县“十四五”科技创新发展专项规划（由县科技

局牵头组织编制）

（三）明溪县“十四五”工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规划（由县工

信局牵头组织编制）

（四）明溪县“十四五”民政事业发展专项规划（由县民政

局牵头组织编制）

（五）明溪县“十四五”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专项

规划（由县人社局牵头组织编制）

（六）明溪县“十四五”国土空间保护开发利用专项规划（由

县自然资源局牵头组织编制）

（七）明溪县“十四五”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规划（含重点流

域水生态环境保护、土壤污染防治等内容，由县生态环境局牵头

组织编制）

（八）明溪县“十四五”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规划（由县

住建局牵头组织编制）

（九）明溪县“十四五”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专项规划（含

物流体系发展等内容，由县交通运输局牵头组织编制）

（十）明溪县“十四五”水安全保障专项规划（由县水利局

牵头组织编制）

（十一）明溪县“十四五”特色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规划（由

县农业农村局牵头组织编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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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二）明溪县“十四五”林业发展专项规划（由县林业局

牵头编制）

（十三）明溪县“十四五”开发区发展专项规划（由县经济

开发区管委会牵头组织编制）

（十四）明溪县“十四五”文体和旅游事业发展专项规划（由

县文旅局牵头组织编制）

（十五）明溪县“十四五”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专项规划（由

县卫健局牵头组织编制）

（十六）明溪县“十四五”应急体系建设专项规划（含消防

救援事业等内容，由县应急管理局牵头组织编制）

（十七）明溪县“十四五”退役军人事业发展专项规划（由

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牵头组织编制）

（十八）明溪县“十四五”残疾人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规划（由

县残联牵头组织编制）

（十九）明溪县“十四五”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项规划（由县

发改局牵头组织编制）

（二十）明溪县“十四五”中医药事业发展专项规划（由县

卫健局牵头组织编制）

四、其他要求

（一）加强工作对接。规划编制责任部门要按照横向互动、

纵向联动的要求，加强与市上对口部门的对接，争取将我县相关

诉求和项目纳入市级专项规划；加强与县总体规划、国土空间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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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、生态环境“三线一单”的衔接，涉及其他部门职能的，规划

编制责任部门应主动对接，会同相关部门共同编制，相关部门应

积极予以配合；加强与各乡（镇）的沟通，特别是在重大问题调

研、重要会议研讨等环节要加强对接，提高规划的科学性和可操

作性。

（二）突出项目谋划。统筹当前与长远，坚持与国家、省、

市重大战略相结合，与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超越相衔接，全面

把握明溪优势和定位，认真谋划重点产业和重大项目支撑，切实

把“十四五”规划目标任务落实到具体项目上，为总体规划实施

提供强有力的支撑，确保规划可操作、可实施、能完成。

（三）把握时间节点。各专项规划牵头责任部门于2020年3

月底前要完成征求意见、衔接协调等工作，确保在2021年5月底

前报县政府审定后印发实施。

（四）落实人员经费。专项规划编制责任部门要组建政治素

质好、业务能力强、工作作风实的规划编制工作专班。专项规划

编制和评估等工作所需经费，由责任部门自行统筹落实。

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12 月 18 日


